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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方继保”）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完全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与股份限售相关的承诺 

公司股东杨奇逊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在此期满后，如继续在公司任职，则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杨奇逊先生已于2013年5月9日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已于2013年12月31日解除锁定并上市流通。截至公告之日，上述

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长远利益，避免与公司在未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



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奇逊先生和王绪昭先生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分别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电气”）

的承诺函 

四方电气承诺如下： 

（1）本公司及/或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以下称“本公司之关联方”）在承诺函

日期前并无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与四方继保或其控股子公司业务存在竞争或可

能竞争的业务； 

（2）只要本公司仍为四方继保的实际控制人，则本公司不会、亦不会促使

本公司之关联方在承诺函日期后直接或间接拥有、投资于、参与或经营任何直接

或间接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

子公司计划发展的任何其它业务（下称“有关业务”）相竞争的业务（除按照以下

第 3 条外），或为任何第三方提供与有关业务相竞争的咨询或服务； 

（3）在承诺函日期后，倘本公司或与本公司之关联方有机会投资、参与、

发展、经营或从事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的业务，则本公司须

实时以书面通知四方继保，及须尽力促使四方继保有优先机会投资、参与、发展、

经营或从事于该等业务，条款须为不逊于给予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关联方的条款。

除非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经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讨论同意决定不参加该

等业务，并书面通知本公司，则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关联方才会开发或从事该类业

务； 

（4）本公司承诺不会，亦不会促使本公司之关联方教唆或诱导四方继保之

客户不与四方继保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5）本公司承诺不会，亦不会促使本公司之关联方，教唆或诱导四方继保

之雇员离开四方继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或以任何方式聘用该等人士； 

（6）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赔偿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由此遭



受的一切直接及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一经作出即为不可撤销，除非本公司

在四方继保中的持股比例低于 5%。 

 

2、实际控制人杨奇逊先生和王绪昭先生的承诺函 

杨奇逊先生和王绪昭先生分别承诺如下： 

（1）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及本人或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亲属控

制的企业（以下统称“本人之关联方”）并无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与四方继保或其

控股子公司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2）只要本人仍为四方继保的实际控制人，则本人不会、亦不会促使本人

之关联方在承诺函日期后直接或间接拥有、投资于、参与或经营任何直接或间接

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计划发展的任何其它业务（下称“有关业务”）相竞争的业务（除按照以下第 3 条

外），或为任何第三方提供与有关业务相竞争的咨询或服务； 

（3）在承诺函日期后，倘本人或与本人之关联方有机会投资、参与、发展、

经营或从事与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的业务，则本人须实时以书

面通知四方继保，及须尽力促使四方继保有优先机会投资、参与、发展、经营或

从事于该等业务，条款须为不逊于给予本人或本人之关联方的条款。除非四方继

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经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讨论同意决定不参加该等业务，并

书面通知本人，则本人或本人之关联方才会开发或从事该类业务； 

（4）本人承诺不会，亦不会促使本人之关联方教唆或诱导四方继保之客户

不与四方继保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5）本人承诺不会，亦不会促使本人之关联方，教唆或诱导四方继保之雇

员离开四方继保或其控股子公司，或以任何方式聘用该等人士； 

（6）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赔偿四方继保及/或其控股子公司由此遭受



的一切直接及间接损失。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一经作出即为不可撤销，除非本人不再

为四方继保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中。 

 

（三）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承诺 

公司 176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承诺：限制性股票激励，考核合格后：2012

年 7 月 19 日后申请解锁 35%；2013 年 7 月 19 日后申请解锁 35%；2014 年 7 月

19 日后申请解锁 30%；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董、监、高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持有股份的 25%”之规定。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其余173名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仍在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3 日 


